
桃園好市乘雙券振興活動補助計畫 

一、 辦理目的：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民眾來桃園消費，推出「桃園好市乘雙

券」(以下簡稱好市乘雙券)振興活動，以吸引人潮消費，提振本市產業及

經濟，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補助對象(以下簡稱申請人)範圍如下： 

(一) 本市有統一編號之營業人。 

(二) 本市無統一編號之營業人，得委託有統一編號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編製類統一編號之商圈組織、市場或攤販集中場（區）管理組織

或受委託代表人、產業公（協）會或職業工會兌領者。 

(三) 本市無統一編號之營業人，但有投保職業工會之自營作業者。 

(四) 其他適用五倍券不屬上述 3 種情形之申請人。 

三、 補助金額：依申請人提供收受之好市乘雙券數量及面額核定補助金額。 

四、 補助申請方式： 

(一) 申請期間：110年 11月 12日至 111年 6月 30日止。 

(二) 應備文件： 

1. 好市乘雙券正本。 

2. 申請人為獨資者，需檢具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證明文件。 

3. 申請人為無統一編號且有投保職業工會之自營作業者，應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及當月之職業工會繳費證明（載明自營作業者之姓名、

身分證字號、投保期間及職業工會名稱）。 

4. 申請人倘為第 2 點第 4 項之情形，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 作業程序：  

1. 本案補助款相關撥付事宜，本府得委託指定之金融機構辦理。申

請人應備妥相關文件向本府指定之金融機構批次申請。 

2. 有統一編號之營業人兌領時，應據實載明營業人名稱、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並提供存（匯）入金融機構帳號。 

前項存（匯）入之金融機構帳號應為兌領營業人之公司帳號，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兌領營業人組織型態為桃園分公司組織之分支機構者，兌領金

額得存(匯)入總公司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帳戶。 



(2)兌領營業人組織型態為獨資者，應檢具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證

明文件，證明負責人姓名後，兌領金額得存（匯）入該負責人之

金融機構帳號。 

3. 商圈組織、市場或攤販集中場（區）管理組織或受委託代表人、

產業公（協）會或職業工會無統一編號者，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核通過之類統一編號進行兌付作業。 

4. 商圈組織、市場或攤販集中場（區）管理組織或受委託代表人、

產業公（協）會或職業工會向金融機構兌領時，應據實載明其名

稱、統一編號或類統一編號、負責人或受委託代表人姓名，並提

供其存（匯）入金融機構帳號。前項組織或受委託代表人應將領

取兌付款全數核實發予委託人。 

5. 無統一編號之營業人，屬已於職業工會投保之自營作業者，應由

本人持好市乘雙券、身分證明文件、當月之職業工會繳費證明（載

明自營作業者之姓名、身分證字號、投保期間及職業工會名稱），

並提供存(匯)入之本人帳號至本府指定之特約金融機構兌領。前

項本府指定之特約金融機構，由本府公告之。 

五、 兌付好市乘雙券之金融機構，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確認好市乘雙券名稱及面額。 

(二) 確認申請人請領金額之領據欄位填載齊全。 

(三) 核對申請人提供之存（匯）入金融機構帳戶名稱，應為申請人之企業

帳號或負責人或受委託代表人之金融機構帳號。 

(四) 於好市乘雙券逐張加註已兌付（或轉帳）字樣之戳記及經辦員章（或

以其他能辨識經辦員之代號代替）。 

(五) 將等額新臺幣存（匯）入申請人往來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若需收受

匯款手續費者，其手續費得以存(匯)款金額扣除或向申請人收受方式

辦理。 

(六) 兌付金融機構於代收代付時，就委託關係及實際營業地址不負認定之

責。 

六、 申請人持有破(汙)損之好市乘雙券申請兌領，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照全額兌

付外，其餘不予兌付： 

(一) 破損，但餘留部分在四分之三以上，且文字內容仍可辨認。 

(二) 污損或燻焦，但部分文字內容仍可辨認。 

七、 申請人提供存(匯)入之金融機構帳號倘與本府指定之金融機構不同，需跨行

匯款者，匯款手續費須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八、 申請人兌付金額 20,000 元以內得檢具身份資料影本至本府指定之特約金融

機構兌領現金，本府指定之特約金融機構，由本府公告之。前項兌領現金，

申請人委託他人兌領時，應檢具委託書辦理。 

九、 經費核定及核銷程序： 

(一) 金融機構收到申請人之應備文件、票券正本核對無誤後核撥款項予申

請人。 

(二) 金融機構檢附本府規定表件辦理補助款核銷。 

十、 查核機制：本府於必要時，得派員查核金融機構辦理兌付情形及相關收支

帳目。 

十一、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府得視執行情形補充或修改之。



 

 

桃園好市乘雙券核銷表 
 

______(金融機構名稱)_____部(行)/分部(行)  

核銷日期：   年   月   日 

面額 張數 合計金額 

50元   

100元   

500元   

1,000元   

總 計  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元整 

 

 

(金融機構)經辦核章 桃園市政府核章處 

  

 

 

 

 



 

 

桃園好市乘雙券兌付現金委託書 
本人(姓名)               確實經營                       ，

因 不 克 親 自 前 來 貴 會 兌 領 好 市 乘 雙 券 ， 茲 委 託                

君持好市乘雙券兌領現金，金額                        元(50

元      張、100元    張、500元    張、1000元     張)，如

有虛偽不實及任何紛爭，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農/漁會 

委託人 

營業人名稱/姓名:                  （簽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營業地址/戶籍(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受委託人  (受委託人請攜帶身分證)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與委託人關係: 

備註:好市乘雙券兌領現金金額以 20,000元為限。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